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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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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本文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和词语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公司、本公司、微点生物、

发行人 
指 深圳微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股票发行 指 
深圳微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14.00元/股的价格向

合格投资者定向发行不超过1,071,428股股票 

公司实际控制人 指 严萍宜 

现有股东、原股东 指 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 

远致创投 指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山景投资 指 深圳市山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深创投 指 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开物创投 指 上海开物兴晖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KHC 指 KHC Micro Limited  興典有限公司 

红土创投 指 深圳市红土生物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香港波特曼 指 MBI Employee Limited 香港波特曼实业有限公司 

千骥创投 指 上海千骥生物医药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微流控创投 指 深圳市微流控创业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股东大会 指 深圳微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深圳微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高级管理人员 指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 

证监会、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管理层 指 
对公司管理、经营、决策负有领导职责的人员，包括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等 

主办券商、国联证券 指 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金杜、律师事务所 指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会计事务所 指 瑞华会计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章程》 指 《深圳微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业务规则》 指 
2013年2月8日起施行并于2013年12月30日修订的《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发行业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

行）》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 年修正）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4 年修正）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试行）》 

《暂行办法》 指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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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办法》 指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 

挂牌、公开转让 指 
公司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挂牌及公

开转让行为 

《股票发行问答（三）》 指 
《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

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 

《股份认购协议》、《认购

协议》 
指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微点生物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文中凡未特殊说明，尾数合计差异系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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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票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 1,071,428 股人民币普通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4,999,992.00 元。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 14.00 元。 

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行业、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等多

种因素确定。 

（三）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票发行前的在册股东在同等条件下对

公司发行的股票没有优先认购权。 

（四）其他发行对象基本情况及认购股份数量 

1、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 

本次股票发行，新增投资者为远致创投，认购价格为每股 14.00 元，具体发

行对象、认购股数、认购金额及认购方式等信息如下表：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方式 

发行对象类别 

1 远致创投 1,071,428 14,999,992.00 现金 新增投资者 

合计 1,071,428 14,999,992.00 - - 

2、本次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为远致创投，其基本情况如下： 

名    称     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5-06-12 

法定代表人 周云福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

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上述发行对象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以及《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试行）》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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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行对象之间，发行对象与公司及现有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之间的关联关系 

远致创投与微点生物及其现有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无关联

关系。 

（五）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无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严萍宜通过一致行

动协议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 35.3795%；能够对公司董事会决策产生实

质影响；并能够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免产生重大影响，且足以对公司股东

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严萍宜。 

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共有 40 名股东，股权结构仍比较分散，无单一股东

持股比例超过 50%，任何单一股东均不能对公司决策形成实质性控制，因此公

司无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严萍宜通过一致行动协议能够实际支配公司

股份表决权 34.7515%；仍旧能够对公司董事会决策产生实质影响；并能够对高

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免产生重大影响，且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

影响。故微点生物本次股票发行并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仍为严萍宜。 

（六）涉及主管部门审批、核准或备案事项情况 

1、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为 40 人，未超过 200 人，属于豁免向

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发行的情形，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2、本次发行对象履行的审批程序 

根据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出具的《深圳市经贸信息委关于微流控

生物诊断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示范项目申请的批复》（深经贸信息新兴字[2016]207

号），公司微流控生物诊断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示范项目经深圳市政府批准列入深

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2016 年第五批扶持计划（生命健

康产业类），安排资助资金 3000 万元，包括股权投资 1500 万元和直接资助 1500

万元，股权投资资金由远致创投按照相关投资合同或协议的约定对公司进行出资。

本次发行投资款系由深圳市政府财政拨款并指定远致创投履行出资人职责。 



深圳微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 

9 
 

综上，本次发行对象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认购行为合法、有效。 

3、其他备案事项说明 

微点生物属于中外合资股份有限公司（外资比例低于 25%），按照《外商投

资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发生增减资等变更事宜，在办理工商变更前，需要得

到商务主管部门的核准或备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公告 2015 年第 12 号

《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投资备案管理办法（试行）》，自贸试验区管理机构（以下

简称备案机构）负责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事项的备案管理；属于本办法规定的备

案范围的外商投资企业，发生注册资本变更事项的，需办理变更备案手续。微点

生物注册地址位于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其自贸试验

区管理机构为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因此，公司本

次股票发行需在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前海蛇口片区管委会备案。 

（七）募集资金专户存放与管理情况 

公司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明确募集资金

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募集资金专

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已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一届监事会第三

次会议及 201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已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指定信息平台（www.neeq.com.cn)上披露。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存放于公司董事会批准为本次发行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

账户（开户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账号：73010122001442507）。

公司已与主办券商、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14,999,992.00 元已经全部到账，扣减发

行费用 163,207.54 元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14,836,784.46 元，并经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48520001 号《验资

报告》。 

（八）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涉及的特殊条款合法合规性的说明 

1、本次股票发行签署的认购协议中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

稀释等特殊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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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5 月 2 日，公司与本次发行对象远致创投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股

份认购协议》，协议第 4.7 条约定： 

“如在乙方与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下称“红土创新”）于 2016 年 1

月因入股事宜签订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及相关协议中，乙方有给予红土

创新优于本协议甲方享有的权利，则甲方将自动享有该等权利。乙方与红土创新

签订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及相关协议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上

述条款约定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相关规定冲

突，以股转系统的规定为准。” 

2016 年 1 月 8 日，红土创新与公司签订《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该协议

对股份发行及认购、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协议的生效、陈述和保证、税费的

承担、信息披露和保密、不可抗力、违约责任、适用法律和争议解决等事项进行

约定，不存在《股票发行问答（三）》中规定的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

稀释等特殊条款，亦不存在以下情形： 

1．挂牌公司作为特殊条款的义务承担主体。 

2．限制挂牌公司未来股票发行融资的价格。 

3．强制要求挂牌公司进行权益分派，或不能进行权益分派。 

4．挂牌公司未来再融资时，如果新投资方与挂牌公司约定了优于本次发行

的条款，则相关条款自动适用于本次发行认购方。 

5．发行认购方有权不经挂牌公司内部决策程序直接向挂牌公司派驻董事或

者派驻的董事对挂牌公司经营决策享有一票否决权。 

6．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优先清算权条款。 

7．其他损害挂牌公司或者挂牌公司股东合法权益的特殊条款。 

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8 日与红土创新签订了《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于

2017 年 5 月 2 日与远致创投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除上述两份协议外，公司

未与红土创新、远致创投签署任何其他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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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未给予红土创新优于本次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中远致创投享有的

权利 

根据远致创投与微点生物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红土创新与微点生物签

订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对上述协议的主要条款进行对比如下： 

主要条款 
远致创投《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的主要

内容 

红土创新《定向发行股份认

购协议》约定的主要内容 

认购价格 14.00 元/股 14.00 元/股 

认购方式、支

付方式 

认购人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

股份；远致创投应当在微点生物在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股票发

行认购公告》载明的缴款时限内将股票

认购款一次性足额汇入微点生物在《股

票发行认购公告》中指定的募集资金专

项银行账户内。 

认购人以现金方式认购公司

本次发行的股份，并在自本

次发行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且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

作日内将认购款足额缴付至

公司指定账户 

合同的生效条

件和生效时间 

协议经远致创投、微点生物双方法定代

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确认并加盖公

章后成立，于微点生物董事会和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方案后

生效。 

协议经公司、认购人双方签

署后成立，自下列先决条件

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本次交易获得微点生物

董事会的有效批准。 

（2）本次交易获得微点生物

股东大会的有效批准。 

协议附带的任

何保留条款、

前置条件 

合同除所述的生效条件外，未附带其他

任何保留条款、前置条件。 

合同除所述的生效条件外，

未附带其他任何保留条款、

前置条件。 

自愿限售安排 无限售安排。 无限售安排。 

估值调整条款 无估值调整条款。 无估值调整条款。 

违约责任条款 

本协议任何一方因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

的任何陈述和保证，或未能完全履行其

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或因不遵守有关

强制性规定而被提起索赔、诉讼或仲

裁，从而使守约方遭受任何损失或承担

任何责任的，该违约方应赔偿守约方因

此而产生的任何直接的损失、损害、责

任和开支。 

本协议项下任何一方因违反

本协议规定的有关义务、所

作出的承诺、声明和保证，

即视为该方违约。因违约方

的违约行为而使本协议不能

全部履行、部分不能履行或

不能及时履行，并由此给其

他方造成损失的，该违约方

应根据违约的程度承担相应

的赔偿责任。 

同等待遇 

如在微点生物与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下称“红土创新”）于 2016 年 1

月因入股事宜签订的《定向发行股份认

购协议》及相关协议中，微点生物方有

给予红土创新优于本协议远致创投享有

的权利，则远致创投将自动享有该等权

利。 

微点生物与红土创新签订的《定向发行

股份认购协议》及相关协议为本协议不

可分割的一部分。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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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述条款约定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相关规

定冲突，以股转系统的规定为准。 

其他特殊权利 无 无 

经对比，微点生物并未给予红土创新优于远致创投《股份认购协议》中远致

创投享有的权利。 

3、关于《股份认购协议》中“公司与红土创新签订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

协议》及相关协议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条款的合法合规性 

根据《新兴产业专项资金多元化扶持方式改革方案》（深发改[2014]1610 号）、

深圳市经贸信息委关于组织实施 2016 年战略性新兴和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股权资助类）扶持计划的通知（深经贸信息预算字〔2016〕18 号）等规定，深

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深圳市经济贸易和信息化委员会将采取股权投资的方式

对项目公司进行资助，投资价格由合作股权投资机构确定，财政股权投资资金按

与股权投资机构“同股同价、共进共退”的原则操作。鉴于此，远致创投、红土

创新及深创投共同签订了《深圳市远致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红土创新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增资深圳微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共进退协议》”），约定了“同股同价、共进共退”合

作原则，主要条款如下： 

“2.1 通报义务。当股权投资退出时机成熟时，红土创新拟定退出方案后，

及时向远致创投进行通报。如公司成功上市，远致创投及红土创新拟退出公司的，

则远致创投及红土创新各自根据市场情况减持退出，公司挂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

转让系统（新三板）暂不视为上市。 

“2.2 共进共退。除前述通过上市退出的，远致创投与红土创新应同时以同

等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同股同价等）按相同比例退出公司，红土创新以任何形式

退出的，须将远致创投应退出的股权份额考虑在内，确保交易对方以同等条件受

让该等股权份额。对于新三板挂牌企业，红土创新拟通过做市或不确定对象的协

议转让方式减持退出的，红土创新拟定退出方案后需五个工作日内向远致创投书

面通知，红土创新每年度减持退出后，书面通知远致投资上一年度减持均价及减

持金额和减持比例，并附上相关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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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共进退条款的约定是基于《新兴产业专项资金多元化扶持方式改革方案》

（深发改[2014]1610 号）、深圳市经贸信息委关于组织实施 2016 年战略性新兴和

未来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股权资助类）扶持计划的通知（深经贸信息预算字〔2016〕

18 号）等的规定而设置，由红土创新拟定退出方案，主要为确保财政资金的安

全，条款约定为协议签署方真实意思表示，未涉及公司需就该条款承担任何义务

的约定，亦不会对公司的权利义务及日常经营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不违反法律强

制性规定，也不侵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合法合理有效。 

鉴于上述《共进退协议》的约定，远致创投与公司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

中约定了“公司与红土创新签订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及相关协议为本协

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司与红土创新签订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中并

未给予红土创新优于公司与远致创投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中远致创投享有的

权利，且公司未与红土创新、远致创投签署除《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股份

认购协议》之外的其他任何协议。 

远致创投与公司签订的《股份认购协议》中约定的“公司与红土创新签订的

《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及相关协议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条款未涉及

公司需就该条款承担任何义务的约定，亦不会对公司的权利义务及日常经营发展

产生不利影响，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也不侵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合法合理有效。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发行前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本次发行前，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股权比例 

限售股份

（股） 

1 山景投资 8,310,500 14.0167% 2,770,168 

2 Nan Zhang 5,565,500 9.3869% 4,174,125 

3 蒋丽霞 5,000,000 8.4331% - 

4 深创投 4,446,500 7.4996% - 

5 开物创投 4,436,500 7.4827% - 

6 KHC 2,970,000 5.0093% - 

7 严萍宜 2,862,000 4.8271% 2,146,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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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红土创投 2,199,500 3.7097% - 

9 香港波特曼 1,789,500 3.0182% 596,500 

10 千骥创投 1,723,000 2.9061% - 

合计 39,303,000 66.2894%  9,687,293  

注：以上数据持股比例中的计算取小数点后四位，计算系四舍五入所致。 

2、本次发行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股权比例 

限售股份

（股） 

1 山景投资 8,310,500 13.7679% 2,770,168 

2 Nan Zhang 5,565,500 9.2203% 4,174,125 

3 蒋丽霞 5,000,000 8.2834% - 

4 深创投 4,446,500 7.3665% - 

5 开物创投 4,436,500 7.3499% - 

6 KHC 2,970,000 4.9204% - 

7 严萍宜 2,862,000 4.7414% 2,146,500 

8 红土创投 2,199,500 3.6439% - 

9 香港波特曼 1,789,500 2.9646% 596,500 

10 千骥创投 1,723,000 2.8545% - 

合计 39,303,000 65.1128%  9,687,293  

注：以上数据持股比例中的计算取小数点后四位，计算系四舍五入所致。 

（二）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

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

（股） 

比例

（%） 

数量

（股）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0,472,873 17.6638 10,472,873 17.3503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289,875 0.4889 289,875 0.4802 

核心员工 - - - - 

其他 36,926,500 62.2812 37,997,928 62.9507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47,689,248 80.4339 48,760,676 80.7812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0,503,627 17.7157 10,503,627 17.4012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 
869,625 1.4667 869,625 1.4407 

核心员工 - - - - 

其他 227,500 0.3837 227,500 0.3769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11,600,752 19.5661 11,600,752 19.2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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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股本 59,290,000 100.0000 60,361,428 100.0000 

注：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为除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外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 

2、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 39 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 1 人，发行完成后，

公司股东人数为 40 人。 

3、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以公司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测算基础，以扣减发行

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14,836,784.46 元为测算依据，本次发行后公司净资

产和总资产均增加 14,836,784.46 元，公司资产负债率由 28.82%下降至 25.89%，

公司资产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实力增强。 

项目 
发行前（2016 年 12 月 31 日） 

发行后 

（以 2016 年 12 月 31 日数据测算）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比例（%） 

负债合计 37,730,892.77 28.82 37,730,892.77 25.89 

股东权益合计 93,165,681.14 71.18 108,002,465.60 74.11 

总资产合计 130,896,573.91 100.00 145,733,358.37  100.00  

注：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人民币 14,999,992.00 元，扣减发行费用人民币 163,207.54 元后的实际募集资金

人民币 14,836,784.46 元全部计入股东权益（股本 1,071,428 元，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13,765,356.46 元）。 

4、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为一家专业从事医疗领域体外即时检测（POCT）设

备及配套生物诊断检测试剂卡的研发、制造与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当前的

主营业务为以微电子机械技术（MEMS）为基础的 Labs-on-a-Chip 系列产品的研

发、制造和销售。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微流控生物诊断技术创新及产业化示

范项目。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无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严萍宜通过一致行

动协议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 35.3795%；能够对公司董事会决策产生实

质影响；并能够对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免产生重大影响，且足以对公司股东

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严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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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后，公司共有 40 名股东，股权结构仍比较分散，无单一股东

持股比例超过 50%，任何单一股东均不能对公司决策形成实质性控制，因此公

司无控股股东；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严萍宜通过一致行动协议能够实际支配公司

股份表决权 34.7515%；仍旧能够对公司董事会决策产生实质影响；并能够对高

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免产生重大影响，且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

影响。故微点生物本次股票发行并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仍为严萍宜。 

6、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

号 
姓名 

担任

职务 

股票发行前 股票发行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1 严萍宜 

董事

长兼

总经

理 

直接持有公司

286.20 万股； 

持有山景投资

50%的股权，

山景投资持有

公司 831.05 万

股；持有微流

控创投 90%的

股权，微流控

创投持有公司

128.95 万股 

直接持有公司

4.8271%的股

权； 

持有山景投资

50%的股权，山

景投资持有公

司股权

14.0167%；持

有微流控创投

90%的股权，微

流控创投持有

公司股权

2.1749% 

直接持有公司

286.20 万股； 

持有山景投资

50%的股权，

山景投资持有

公司 831.05

万股；持有微

流控创投 90%

的股权，微流

控创投持有公

司 128.95 万

股 

直接持有公司

4.7414%的股权； 

持有山景投资 50%

的股权，山景投资

持有公司股权

13.7679%；持有微

流控创投 90%的股

权，微流控创投持

有公司股权

2.1363% 

2 
Nan Zhang

（张囡） 
董事 556.55 万股 9.3869% 556.55 万股 9.2203% 

3 魏恺言 董事 115.95 万股 1.9556% 115.95 万股 1.9209% 

4 曹旭光 董事 - - - - 

5 

Qianye 

Karen Liu

（刘千

叶） 

董事 - - - - 

6 张昊 监事 - - - - 

7 李炯 监事 - - - - 

8 王欢 监事 - - - - 

9 徐建群 
财务

总监 
- - - - 

10 于冬 
董事

会秘

持有微流控创

投 10%的股

持有微流控创

投10%的股权，

持有微流控创

投 10%的股

持有微流控创投

10%的股权，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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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权，微流控创

投持有公司

128.95 万股 

微流控创投持

有公司股权

2.1749% 

权，微流控创

投持有公司

128.95 万股 

控创投持有公司股

权2.1363% 

（三）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发行前 

发行后 
2015 年度/2015 年末 2016 年度/2016 年末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3 -0.65 -0.6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58.29% -47.4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元/股） 
-0.74 -0.70 -0.69 

归属于母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元） 
0.04 1.57  1.79  

资产负债率 98.31% 28.82% 25.89% 

流动比率（倍） 0.89 4.57  5.29  

速动比率（倍）  0.68   3.03   3.74  

注：本次发行后的财务指标以公司 2016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并按照增资完成后总股本

摊薄测算。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登记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 

本次定向发行的股票无限售安排。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主办券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了《国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微

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意见》，对公司本

次股票发行发表如下结论性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申请核准条件的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微点生物本次股票发行后的股东数量未超过 200 人，符合

《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关于公司治理规范性的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微点生物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

管指引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的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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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结构；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

股东合法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

情况等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

《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是否规范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的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微点生物在挂牌期间及本次股票发行过程中，规范履行了信

息披露义务。 

（四）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是否符合投资者适当性要求的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微点生物本次股票发行的投资者身份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五）关于发行过程及结果是否合法合规的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微点生物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管理办法》、《业务规则》、《发行业务细则》等相关规定，合法合规。 

（六）关于发行定价方式、定价过程是否公正、公平，定价结果是否合法

有效的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微点生物本次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

合法、发行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主办券商关于非现金资产认购股票发行的特殊说明 

主办券商认为：本次股票发行均以现金认购，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股票

发行的情况。 

（八）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规范性的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符合《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  

（九）关于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的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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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关于本次股票认购对象及挂牌公司现有股东中存在私募投资基金管

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及其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了登记备案程序的说明 

主办券商认为：微点生物现有股东及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存在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除南山创投外均已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暂行

办法》、《备案办法》等规定履行了相应的登记备案程序，南山创投已出具《承诺

函》，承诺其将于 2017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 

（十一）关于股票发行涉及的特殊条款合法合规性的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发行的股份认购协议系各方真实的意思表示，内容真实

有效，符合《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业

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符合《股票发行问答（三）》的

相关要求；公司未给予红土创新优于本次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中远致创投享有

的权利；《共进退协议》以及认购协议中“公司与红土创新签订的《定向发行股

份认购协议》及相关协议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条款未涉及发行人需就该

条款承担任何义务的约定，亦不会对发行人的权利义务及日常经营发展产生不利

影响，不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强制性规定，合法合理有效。 

（十二）关于公司是否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

形的说明 

主办券商认为：微点生物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

的情形。  

（十三）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股权代持情形的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微点生物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十四）关于本次股票发行是否存在持股平台情形的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认购对象不存在《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

问答——定向发行（二）》所规定的持股平台情形。 

（十五）关于本次发行是否符合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管理要求、是否符合募

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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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券商认为：微点生物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微点生

物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中详细披露了本次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并进行必要性和可

行性分析；详细披露了公司前次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包括募集资金的具体

用途、投入资金金额以及对公司经营和财务状况的影响等；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

露要求。 

（十六）关于公司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

说明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十七）关于承诺事项的说明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在前期未进行过构成收购、非现金资产认购的发行，不

存在涉及的收购人或非现金资产认购方需要履行的承诺事项，不存在尚未完成备

案的私募基金或未完成登记的管理人。 

（十八）关于违规对外担保等重大违法违规情况的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等重大违法违规的情形。 

（十九）主办券商认为应当发表的其他意见 

主办券商认为：本次发行对象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认购行为合

法、有效。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了《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微点生物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对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发表的

结论性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金杜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发行符合《管理办法》的要求，符合豁免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发行对象符合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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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杜律师认为：微点生物本次股票发行的投资者身份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三）本次股票的发行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金杜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发行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会议的召开程序、

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审议表决结果真

实、合法、有效；发行认购对象的股票认购款均已缴纳，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结果

合法有效。 

（四）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合同等法律文件合法性 

金杜律师认为：认购协议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

也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殊条款，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

象签署的认购协议合法有效；《共进退协议》未涉及发行人需就该条款承担任何

义务的约定，亦不会对发行人的权利义务及日常经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未

违反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也未侵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的合法

权益；认购协议中“公司与红土创新签订的《定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及相关协

议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条款不会导致发行人需承担除其在红土创新《定

向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及远致创投《股份认购协议》项下应履行义务之外的其他

义务，亦不会对发行人的日常经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未违反现行有效的法

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合法、合规、合理；微点生物并未给予红土创新优

于远致创投《股份认购协议》中远致创投享有的权利。 

（五）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程序及优先认购结果 

金杜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发行，公司现有股东对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没有优

先认购权；本次发行的在册股东的优先认购安排的相关程序和结果合法合规。 

（六）本次发行不涉及估值调整条款 

金杜律师认为：发行人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不存在估值调整条款。 

（七）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的专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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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杜律师认为：发行人董事会已为本次发行设立募集资金存放专户，并与发

行人主办券商国联证券、存放募集资金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八）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形 

金杜律师认为：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的情形。 

（九）股票认购对象及公司现有股东中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和私募投资基

金的登记备案情况 

金杜律师认为：发行人现有股东深创投、开物创投、红土创投、千骥创投、

北极光创投、雅银投资、瓯联创投、盈瓯创投属于私募投资基金，且已在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发行人现有股东盈瓯创投、东证鼎

晟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且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了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发行人现有股东南山创投承诺将在2017年12月31日前完成私募投

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发行人其他股东均不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基金管理人，

不需要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或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本次发行对象远致创投不

属于私募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人，不需办理私募投资基金备案或基金管理人登记。 

（十）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金杜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十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 

金杜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属于为认购本次股份发行的目的而

成立的持股平台。 

（十二）发行人等相关主体和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说明 

金杜律师认为：发行人等相关主体和发行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十三）关于涉及审批、核准或备案的相关问题 

金杜律师认为：就远致创投参与本次发行相关事宜，远致创投已经履行了必

要的审批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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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结论性意见 

金杜律师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

条件，本次发行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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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开声明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董事： 

 

严萍宜：                              Nan Zhang：                          

     

 

曹旭光：                              魏恺言：                           

 

 

Qianye Karen Liu：                      

 

 

监事： 

 

张  昊：                              李  炯：                            

 

 

王  欢：                              

 

 

高级管理人员： 

 

严萍宜：                              于  冬：                                  

 

 

徐建群：                                

 

 

 

深圳微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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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一）《深圳微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深圳微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三）《深圳微点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四）《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五）本次股票发行的验资报告 

（六）《主办券商关于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意见》 

（七）《股票发行法律意见书》 

（八）《股票发行补充法律意见书》 

 


